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作为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就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意

见如下： 

本次高管人员聘任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的身份资历以及专业素养的基础

上进行的，并已取得被聘任人本人的同意。所聘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任职资格，

且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职务，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的情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聘任的总经理顾建华先生、副总经理

顾斌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凯先生因大股东委托代持未及时披露于2017

年1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警告处分、于2017年7月31日受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通报批评。前述人员已充分认识到自身不足，通过学习、接受培训等方式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们作为公司核心管理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对公司的经营管

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其在任期届满后不能继续任职，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基于上述原因，从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考虑，我们同意续聘上述

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独立董事：刘志耕、严骏、刘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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